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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性侵行為的量刑處罰
　　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日前公佈一宗補習社性侵的上訴案件，中級法
院裁定初級法院原判處嫌犯一年六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，暫緩兩年執行。
因考慮到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厭惡程度，合議庭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
監禁作威嚇並不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，立即執行嫌犯被判處的1年6個月
徒刑 [註1]，即不可緩刑。可見，社會對於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傷害，有
明確的共識及取態。
　　事實上，性侵犯行為會對受害者造成的心理或情緒負擔，嚴重的更
會長遠影響受害者的正常生活，所產生不良風氣亦會損害本澳社會的善
良風俗。在社會推動下，政府曾在2017年對《刑法典》中，規範侵犯性
自由及性自決罪的條文進行修改，當中包括加強性侵犯兒童的量刑處罰。
但今年司法年度開幕典禮中，檢察長葉迅生指“在過去一個司法年度，侵
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罪的立案數量升幅較大，‘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’
犯罪高達198宗，較上一個司法年度的19宗大幅增長近乎十倍，有關增幅
再次向社會敲響警鐘。”[註2]。同時，據澳門兒童數據資料庫顯示2020
年對兒童之性侵犯案件數目達24宗，是近二十年（2000年至2020年）的
最高點，亦超出二十年平均值 （9.76） 的一倍 [註3]。特區政府有需要進
一步檢視及提升性犯罪的量刑處罰。
　　值得重提的是，現時法律並未對非身體接觸式的性騷擾行為進行規
範，面對這類行為時，受害者只能以侮辱或誹謗等罪名對行為人作出起
訴。一方面非身體接觸式的性騷擾行為，不一定符合相關罪名的規範，
導致未能有效追究行為人；同時有關罪名屬於私罪，需要自行聘請律師
進行訴訟，容易令受害者基於經濟及心理壓力，而放棄追究。
 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面對近年性侵犯未成年人及“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”犯罪個案大1.
幅增長的情況，請問當局會否考慮再次修改《刑法典》，加強對兒童
性侵犯罪的定罪量刑，以及規定涉及對兒童性侵犯罪的案件不可緩刑。
為了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，不少國家及地區實施了披露性罪行紀錄制2.
度，讓提供未成年人及無行為能力人士服務的僱主查詢準僱員的性罪
行定罪紀錄。請問當局會否研究或參考有關做法？
隨社會對於婦女兒童保護意識的提高，以及日常生活中實際存在非肢3.
體接觸的性騷擾行為。請問當局如何為非肢體接觸的性騷擾受害者提
供協助及進行追究？未來會否就相關行為「刑事化」開展研究及諮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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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解：
[1]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，https://bit.ly/3wYMDFt
[2]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， https://bit.ly/2YRYQz1
[3] 澳門兒童數據資料庫， https://bit.ly/30zKi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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